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吉林省民政厅文件

吉团联字〔2011〕15号


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 吉林省民政厅
关于加强全省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团委、民政局，长白山管委会团工委、民政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省新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实施办法》（吉办发〔2010〕38号）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不断扩大团的工作在新社会组织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民政厅决定在全省新社会组织中开展团建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两个全体青年”的要求，坚持从新社会组织的特点出发，大胆实践，积极创新，不断完善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运行机制，着力扩大新社会组织团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努力探索新社会组织团组织和团员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为新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目标任务

到2011年底，要努力实现新社会组织团组织有效覆盖、有效管理、有效作用的总体目标。具体任务：所有依法登记的新社会组织中，具备建团条件的，建团率达到100%；暂时不具备建团条件的，要全部纳入区域、业务主管部门或行业团组织覆盖，团员都编入团的组织，并正常参加团的组织生活；重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新社会组织的团组织要达到“四有”标准，即有健全的班子、有特色活动、有阵地依托、有制度保障。

三、工作措施 

1.摸清底数，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计划。各级团组织要会同民政部门对所属登记注册的新社会组织进行摸底调查。各级民政部门要利用登记注册、年审年检等手段，全面了解新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点摸清各类新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构成、团员数量、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隶属关系等基本情况，建立相应工作台帐，实施动态管理。各级团组织要按照“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全面覆盖”的原则，对调查摸排情况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制定工作规划，确保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2.深化共建，坚持党建带团建的原则。各级团组织、民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实施办法》精神，深入开展“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借助党建带团建工作格局，争取新社会组织已建立的党组织的支持，实现党建与团建资源共享，通过党组织带动，实现团的组织覆盖，做到党团工作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共同实施，共同考核。

3.理顺关系，建立责任明确的管理体制。按照便于管理、便于工作、便于指导的原则，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实行属地管理、行业管理、双重管理等三种管理体制。对行业特征明显、业务主管单位明确的新社会组织，其团建工作原则上由业务主管部门团组织归口管理。对小型分散、行业特征不明显的新社会组织，其团建工作全部实行属地管理，由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团组织负责管理。对业务性较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团建工作可实行双重管理，由所在地团组织负责领导，业务主管部门团组织负责指导。省民政厅设立新社会组织团工委，在省民政厅党组和团省委的领导下，负责协调指导全省新社会组织的团建工作。各地也应设立相应机构，协调指导本地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 

4.抓好组建，实现团组织的全面覆盖。凡团员在3名以上的新社会组织都要单独建立团组织，团员不足3人或没有团员的新社会组织可先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或团青联系点等青年组织。要以民办非企业为重点，依托已建立的党和工会组织，提高团组织的单独组建率和影响力。对小型分散、行业特征不明显的新社会组织，要按片区设立团组织，并配备专门人员进行有效管理。对社会团体、基金会等新社会组织，由业务主管部门的机关团组织牵头建立团组织。

5.着力规范，探索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在狠抓新社会组织建团工作的同时，着力增强新社会组织已建立团组织的活力，积极帮助新社会组织团组织找准团的根本属性、根本任务与新社会组织根本功能相融合的工作切入点，围绕人格塑造、信念养成、能力提高等方面的要求，为青年员工在学习成才、情感婚恋、身心健康、社会融合等方面的普遍性需求提供更多帮助。要通过开展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等品牌活动，促进新社会组织团的工作全面活跃，努力做到“四个有”：一是有健全班子，加强内部基层团组织和各级委员会建设，注重选拔业务骨干兼任团的干部，力争做到班子成员配备齐、干部工作劲头足；二是有特色活动，结合单位发展需要和青年需求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性、提升性和娱乐性活动，力争做到年年有活动安排，季季能开展活动；三是有阵地依托，借助单位既有资源条件，建立团的活动、宣传等阵地，形成有效的工作依托；四是有制度保障，规范基础团务管理，加强团的队伍建设，完善团的工作运行机制，力争把团的工作融入单位管理之中并完善工作资源保障。

四、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各级团组织、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把它纳入重要工作日程，认真研究部署，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要建立团组织、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三位一体、共同负责、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团组织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的职能，加强团建工作的指导督查和新社会组织团的负责人的培训工作；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一支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指导员，加强对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指导和推动。要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积极争取当地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为做好这项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2.勇于创新，重点突破。各级团组织、民政部门要大胆实践、探索创新，结合新社会组织的组织特征，充分利用登记注册、年审年检等手段，开展团建工作。要尽快确定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重点单位，从点到面、从易到难，逐步突破。要积极培育一批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示范点，通过示范点的典型带动作用，促进全省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整体推进。要灵活掌握新社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青年组织的组建形式，创新活动内容、活动方式。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帮助新社会组织团组织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好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各项保障。

3.加强监督，确保实效。各级团组织、民政部门要对本地区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情况进行经常性督察指导，定期深入相关新社会组织中掌握工作动态，了解详细情况，推动具体工作。团省委、省民政厅将定期对各地新社会组织团建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共青团吉林省委 吉林省民政厅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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